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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6-023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148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

就问询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对其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书

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61%。请结合产品毛利率水平、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

客户变化等的情况说明 2015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5年度毛利率方面较 2014年度下降 1.39%，其中主营业务耐火材料

行业毛利率同比略增 0.06%；期间费用方面，2015年度与 2014 年度相比，期间

费用金额增长 2,983.76万元，增幅 6.74%，期间费用率增长 3.24个百分点，主

要原因是职工薪酬增长 4,577.26 万元、研发费用增长 1,946.74 万元；资产减值

损失增长20,228.41万元，增幅 668.84%；销售收入中前五大客户占比提高了 4.74

个百分点，客户集中度略有提升。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表 

年  度 毛利率 
期间费用合计 

（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收入前五名 

客户占比 

2014 年 36.58% 44,236.82 3,024.40 23.59% 

2015 年 35.19% 47,220.58 23,252.81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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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幅度（%） -1.39% 6.74% 668.84% 4.74% 

综上所述，2015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平稳，期间费用由于职工薪酬和

研发投入增长有所增加，客户集中度略有提升（公司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和客户状

况调整经营策略，采取了大客户战略，抓大放小，抓优放劣所致），但经营业绩

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系 2015年度计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所致，资产减

值损失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2： 

表 2：资产减值损失明细表 

单位：元 

二、年报“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 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2.2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 亿元，上述三项

财务指标与前三季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请结合收入确认政策、成本费用结转

模式和非经常性损益的变化等情况，说明第四季度多项财务指标较前三季度发

生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4 亿元环比三季度下降 7.07%，同行业上市公司濮耐

股份四季度营业收入环比三季度下降 9.25%，主要受四季度客户产量波动因素影

响，属于正常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2亿元，主要原因系当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影响 2.25亿

元、确认客户质量扣款及债务重组损失影响 1,481万元。剔除上述影响后，四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34万元与前三季度相比基本正常，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 3： 

表 3：公司分季度主要指标比较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坏账损失 80,525,662.32 18,009,504.63 

存货跌价损失 16,806,858.63 6,722,140.94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347,177.76 3,566,047.63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22,821,531.30 
 商誉减值损失 10,026,901.97 1,946,294.30 

合  计 232,528,131.98 30,243,9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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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调整前） 

第四季度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30,858,827.76 500,360,718.40 432,263,774.05 401,698,679.10 401,698,67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097,838.66 46,908,832.01 46,885,129.59 -190,229,567.17 49,341,20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823,969.12 41,053,733.84 38,106,002.94 -217,507,357.45 36,875,615.16  

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亿元，主要系当季度伊川财源 2

亿元款项收回导致。 

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成本费用结转模式没有发生变化。四季度非经常性损

益主要是以下两个业务引起：1）、2015年 10月 26日，公司收到廊坊市安次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廊安民初字第 1493号，判决公司赔偿原告廊坊市

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1000万元，公司根据上述判决赔偿支出列支于

营业外支出。2）、2015年 11月 8日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与漳州旗滨

玻璃有限公司签署了《质量问题扣款与合同终止协议》，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

有限公司同意扣除货款 481.22 万元作为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条

件，公司根据协议将该笔款项作为债务重组损失列支于营业外支出。 

由于四季度当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及将质量扣款和债务重组损失列支到营业

外支出，导致上述相关财务指标与前三季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 

三、你公司 2013-2015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6 亿元、

-0.2 亿元、-1.3 亿元，2015 年销售现金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850%。请结合你公司的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

应收账款信用政策等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及销售现

金比率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我公司 2014年及 2015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主要

原因是受下游客户经营状况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期有所延长，经营性应收应

付项目净增加（应收增加减应付增加）金额较大所致。 

我公司经营模式主要是耐火材料整体承包，在该种模式下产品发至客户并按

合同要求进行项目（即整体承包项目，包括中间包、钢包、铁水包等项目承包）

施工，项目施工完成后交付客户使用，使用结束后根据合同约定结算的条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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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数、出钢量、出铁量等）按月确认销售收入。2014年及 2015 年公司新增如河

钢股份邯郸钢铁、唐山不锈钢、天津联合特钢、马来西亚东钢、日照钢铁、青钢

等规模较大的整体承包客户，其中马来西亚东钢、日照钢铁、青钢为新开工建设

项目，一方面受客户投产进度影响，结算及付款周期较正常客户有所延长，另一

方面受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影响，下游主要客户产能严重过剩，客户生产经营困难，

导致 2014、2015年应收账款回收期较以前年度有所延长。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

款的管理，针对客户的企业性质、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产品竞争力及与本公司

合作情况等综合因素经严格评审后制定相关赊销金额和期限等具体信用政策。

2014和 2015年度经营性应收项目分别增加了 5,016万和 3.94 亿元，同期经营

性应付项目则分别减少了 1.22 亿元和增加了 1.14亿元，销售回款的放缓及采购

付款的增加导致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2014年度公司

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净增加 1.72 亿元，2015年度公司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净增

加 2.8亿元，两年相差 1.08亿元，导致 2015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4年减少约 1.1亿元，2015 年销售现金比率较 2014 年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 

四、年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中，债务重组损益为-450 万元，请

详细说明该债务重组产生的交易背景、交易金额、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否履行

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年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中，债务重组损益为-450万元，主

要是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与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损失

481.22万元导致。详见下表 4。 

表 4：债务重组明细表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账款性质 利得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

销程序 

款项是否因关

联交易产生 

唐山市开平区恒达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应付货款 370,873.79   签订协议 否 

营口物华天宝有限公司 
应收货款 -10,000.00 

处理营口物华无

法收回的款项 
审批 否 

大石桥市兴华镁矿有限

公司 
应收货款 -51,000.00   签订协议 否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应收货款 -4,812,200.00 债务重组 签订协议 否 

合    计 
 

-4,502,3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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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与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于 2012年签订编

号为 QBCG2X1209-105《98镁标砖、异型砖、筒型砖买卖合同》的购销合同，合

同总价人民币 595.47万元，买方以砖材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条

件进行付款，由于账期较长，为尽快收回货款，经双方协商，同意扣除人民币

430万元作为违约金及损失赔偿；2014年双方签订编号#FZBGB00893《96、97砖

材合同》和 FZBGB01000《96砖材买卖合同》的购销合同，合同总价分别为人民

币 114.35万元和人民币 141.74 万元，买方以砖材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按照合同约

定付款条件进行付款，由于账期较长，为尽快收回货款，经双方协商，同意扣除

人民币 51.22万元作为违约金及损失赔偿。2015年 11月 8日海城市中兴高档镁

质砖有限公司与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质量问题扣款与合同

终止协议》，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同意扣除货款 481.22 万元作为漳州

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条件，公司根据协议将该笔款项作为债务重组损

失列支于营业外支出。 

上述协议的签署履行了公司内部的审批程序，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没有达到信息披露的披露标准。 

五、本报告期，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69%，

且你公司将一年以内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由 2%变更为 5%。请你公司从产品

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销售政策变化、金

宏矿业采矿权评估、商誉形成等方面分类别说明各项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的依

据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5年度我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2.3亿元，具体明细见表 5： 

表 5：资产减值损失明细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坏账损失 80,525,662.32 18,009,504.63 

存货跌价损失 16,806,858.63 6,722,140.94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347,177.76 3,566,047.63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22,821,5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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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资产减值的计提依据及合理性分析： 

1、应收款项坏账损失：根据公司应收款项的历史构成及现实情况，公司综

合考虑下游客户经营状况及应收款项金额情况，根据谨慎性原则和同行业公司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为了防范财务风险，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情况，公司对应收

款项中“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进行会计估计变更。将一年以内的应收

款项坏账计提比例由 2%变更为 5%。下表 6为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对比表： 

表 6：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对比表 

公  司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提取比例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北京利尔 5% 10% 20% 50% 80% 100% 

瑞泰科技 5% 10% 20% 50% 50% 100% 

濮耐股份 5% 10% 20% 50% 80% 100% 

2、存货跌价损失：公司在年末对存货按照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

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以所生产的产

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

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经过相关减值测试，本报告期主

要是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库龄较长原材料和后期无销售合同的积压

产成品存货计提跌价准备，详见下表 7 ： 

表 7：存货跌价损失明细表                                  单位：元 

 

商誉减值损失 10,026,901.97 1,946,294.30 

合  计 232,528,131.98 30,243,987.50 

序号 存货明细项目 期末数 期末可变现净值 
期末应计提 

跌价准备 

1 原材料 30,338,632.93 27,446,145.58 2,892,487.35 

2 库存商品 34,415,390.10 20,601,243.84 13,814,146.26 

3 发出商品 5,704,041.50 5,350,214.20 353,827.30 

合   计 70,458,064.53 53,397,603.62 17,060,4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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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形资产减值损失：2015 年度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

下降，子公司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菱镁矿价格下降造成成本与售价倒挂，辽宁

金宏当期实现净利润-284 万元，辽宁金宏菱镁矿采矿权出现减值迹象，为了解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采矿权价值，辽宁金宏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对其采矿权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n

t
titCOCIP

1 )1(

1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Cl—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评估折现率取 8.3%，经评估人员尽职调查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

估的原则和程序，经过评定估算，得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辽宁金宏矿业

有限公司菱镁矿采矿权”评估咨询价值为 25,792.13万元，截止评估基准日该采

矿权账面价值为 38,074.28 万元，公司据此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2,282.15 

万元。 

4、商誉减值损失：商誉形成：2013 年 6 月 1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3］782 号）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承担王

生对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 1,200 万元付款义务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

生持有的辽宁中兴 48.94%股权、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李雅君持有的辽

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1.06%股权。2013年 6月 25日，辽宁中兴取得了鞍山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21038100912642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辽宁中兴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3 年 8 月 6

日。2013 年 8 月 13 日，本公司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14001748483号的变更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合并

日确定为 2013 年 7 月 31 日。本次向辽宁中兴股东王生、李雅君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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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8,410.00股股份，每股发行价格 10.87元，发行股份总额 229,339,716.70

元，承担王生对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 1,200 万元，合计支付对价

241,339,716.70元。截止合并日，辽宁中兴公允净资产 231,312,814.73 元，本

公司支付对价超出净资产 10,026,901.97 元作为本公司商誉。 

商誉减值：由于被投资单位辽宁中兴本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3,978 万

元且根据其产品及客户情况预计未来可回收金额很难达到收购时的预期，因此公

司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 10,026,901.97元全额计提减值。  

六、你公司年报中披露本报告期赔偿客户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

济损失 1,000 万元，请详细说明该项赔偿形成的业务背景，是否存在诉讼、仲

裁情况，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洸远”）系我公司客户，自

2008 年起，我公司不间断的为其提供耐火材料承包服务，并签订了相关的承包

合同。2014年 12月廊坊洸远起诉我公司提供产品有质量问题要求赔偿，廊坊市

安次区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14）廊安民初字第

1493 号），判决我公司赔偿廊坊洸远经济损失 1000 万。我公司不服判决，向河

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11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16）冀 10民终 231号），裁定撤销廊坊市安次区人民

法院（2014）廊安民初字第 1493 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我公司在年报审计时

本着谨慎性原则将该 1000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鉴于该诉讼事件未终审判决，且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10％以上，未达到披露标准。 

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募投项目“马鞍山滑动水口功能提升项目”及“2.5

万吨/年 RH精炼无铬环保耐材”均已达产但尚未达到预期收益的具体原因。 

回复： 

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

目”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实施完成，该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钢包、转炉等

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的产能，完善公司的整体承包配套能力，提升公司的竞争

力，极大的提高了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盈利能力，该公司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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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4年度 9489万元增长至 2015年 14,024万元，增幅 47.8%；实现净利润由

2014年度 469万元增长至 2015 年 601万元，增幅 28.08%。但由于该项目目前尚

未达产（达产期为 2017年度），因而未达到预期收益。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2.5 万吨/年 RH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

制品项目” 已于 2014年 12月 31日实施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为洛阳利尔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根据行业经验，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该项目

投产运营后第一年的生产负荷为 30%，第二年的生产负荷为 70%，第三年的生产

负荷为 100%，2015 年该项目生产 7293 吨，生产负荷为 29.17%，基本实现预期

目标，但由于目前尚未达产，因而未达到预期收益。 

八、本报告期，你公司对“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及“青龙满族自治县

德龙铸业开发有限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512 万元，请详细说明该应收账

款形成的原因、形成时间、两家单位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的关

系、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原因，以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2013 年 2 月及 2013 年 8 月，我公司分别开始向“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德龙铸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耐火材料，由于每月货款回收

金额小于销售金额，截止 2015 年 12月，我公司累计应收“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

司”货款 931 万元、累计应收“青龙满族自治县德龙铸业开发有限公司”货款

581 万元，两客户应收账款合计 1,512 万元；“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和“青

龙满族自治县德龙铸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2015 年年末，我公司通过媒体获悉，“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德龙铸业开发有限公司”受钢材价格不断下滑、钢铁行业持

续恶化的影响，已经被迫停产，另外，“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达

到 161%，严重资不抵债，且停产后该企业已被法院查封，“青龙满族自治县德龙

铸业开发有限公司” 由于拒付货款失信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网列入国家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综合“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德龙铸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现实情况，同时结合本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款项”相关政策，预计以上两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已经不可回收，本着谨慎性原

则，本公司对以上 1,512万元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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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你公司 2015 年确认 3,312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请你公司说明递延所

得税资产形成过程，并结合你公司经营情况、经营计划和所处行业发展态势说

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较大的合理性。 

回复： 

公司 2015 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3,312 万元，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详见下表 8： 

表 8：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单位：元 

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原则是：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

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5 年，我国耐火材料行业呈现了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出口量、贸易

额、出口平均价格下降和应收货款上升的“六降一升”的运行态势，“十三五”

期间，在主要下游行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和市场需求趋缓的运行态势下，耐火材

料行业运行将受到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下降的双重挑战。但市场在向逐步规范的

方向转化，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转移，在减量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是必然趋势，

这将给整合规范市场秩序和推动企业联合重组，提高行业生产集中度提供良好机

遇。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用耐火材料整体承

包商和服务商，在耐火材料行业处于引领地位。2016 年公司经营目标为：力争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8亿元，实现净利润 1.2亿元。 

2016年 1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6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2,941万元。综合公司的未来经营计划和经营情况，公司有充分把握在未来期

间可取得充足的用于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134,381,278.69 20,872,657.45 57,448,337.46 9,508,721.27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24,010,647.86 4,296,615.88 433,590.68 108,397.67 

可抵扣亏损 31,438,559.27 6,275,265.13 29,117,413.72 5,936,486.95 

应付利息 11,154,452.05 1,673,167.81 
 

 

合  计 200,984,937.87 33,117,706.27 86,999,341.86 15,553,6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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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你公司 2015 年计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40%、60%，请结合 2015 年度员工人数变化、人工成本等情况说明职工薪酬

费用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 

回复： 

我公司 2015 年计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

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新增市场增加销售人员及管理人员薪酬标准调整所致。 

1、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增长 40.39%，主要系本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新增日照

钢铁、河钢股份邯郸钢铁、唐山不锈钢、青钢等规模较大的整体承包客户，同时

洛阳利尔 RH新项目投产，并且陆续投放市场。上述因素导致销售人员数量增加，

2015 年较 2014 年销售人员增加 51%，上述新增市场现场施工人员薪酬增加导致

全年职工薪酬增幅较大。 

2、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长 59.8%，主要系一方面管理人员平

均薪酬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为尽快整合辽宁镁质基地，对原辽宁中兴部分生

产线进行改造并增加镁碳砖车间，公司从生产系统抽调部分经验丰富人员参与生

产线改扩建及前期试运行，2015 年度改造及新建项目人员薪酬共计约 640 万元

计入了管理费用。 

十一、你公司 2015 年度委托理财金额为 20亿元，请逐笔说明委托理财的发

生时间、投资金额、资金来源、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

否存在无法收回本金的情形。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委托理财金额 15.05亿，上年度未赎回金额 5.05亿，共计 20.1

亿，资金来源均为闲置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各个时点的结余额均未超过公司公告

披露额度；截至报告期末，到期的委托理财产品均按期收回本金并获取 3,392.45

万元利息收益，不存在无法收回本金的情形。 

公司 2015 年度的委托理财事宜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的最高额

度不超过 7 亿元，其中：募集资金不超过 6 亿元，自有资金不超过 1 亿元，

并于 2015年 2月 13日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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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并按照《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要求，在

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情况见表 9： 

表 9：委托理财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委托单位名称 发生时间 购买金额 赎回金额 理财余额 

 上年结余    50,500.00  

洛阳民生 2015.01.01 9,300.00   59,800.00  

洛阳民生 2015.01.10   9,000.00   50,800.00  

洛阳交行 2015.01.27   10,600.00   40,200.00  

洛阳民生 2015.01.30   5,000.00   35,200.00  

洛阳民生 2015.02.01   5,000.00   30,200.00  

洛阳交行 2015.02.03   6,300.00   23,900.00  

洛阳民生 2015.02.16 8,300.00   32,200.00  

洛阳交行 2013.09.27 17,400.00   49,600.00  

洛阳交行 2015.03.02   300.00   49,300.00  

洛阳民生 2015.04.16   8,300.00   41,000.00  

洛阳民生 2015.04.17 8,300.00   49,300.00  

洛阳交行 2015.06.08   17,400.00   31,900.00  

洛阳交行 2015.06.12 17,700.00   49,600.00  

洛阳民生 2015.07.17   8,300.00   41,300.00  

洛阳民生 2015.07.27 8,400.00   49,700.00  

上海农行 2015.07.31 718.5   50,418.50  

上海农行 2015.08.01 1,000.00   51,418.50  

洛阳民生 2015.09.01 5,000.00   56,418.50  

洛阳交行 2015.09.18   17,700.00   38,718.50  

洛阳交行 2015.09.22 17,900.00   56,618.50  

洛阳交行 2015.09.30 17,900.00  17,900.00   56,618.50  

洛阳民生 2015.10.12   5,400.00   51,218.50  

洛阳民生 2015.10.19 5,790.00   57,008.50  

洛阳民生 2015.10.20   3,700.00   53,308.50  

洛阳民生 2015.10.29 3,900.00   57,208.50  

洛阳民生 2015.11.30   5,000.00   52,208.50  

洛阳民生 2015.12.07 5,000.00   57,208.50  

洛阳民生 2015.12.17 4,900.00 4,200.00   57,908.50 

洛阳交行 2015.12.31 19,000.00  18,900.00   58,008.50  

合计  150,508.50 143,000.00  58,008.50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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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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